


舞钢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考核办法

为了推动和促进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，构建全市社会信用

体系建设的工作激励机制，优化营商环境，助力文明城市创建，制定

本考核办法。

一、考核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舞钢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对各成员单位推

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情况的考核。

二、实施主体

考核工作由舞钢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

织实施。

三、考核内容

社会信用体系工作机制建设、信用信息归集共享、信用产品应用、

联合惩戒、诚信宣传教育、落实工作任务等方面。

四、考核时间

原则上每年 2 月底前完成上年度的考核工作。

五、考核方法

考核采用评分法，满分为 100 分。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

格、不合格四个等级。考核得分 90 分以上(含本数，下同)为优秀，80

分以上 90 分以下(不含本数，下同)为良好，60 分以上 80 分以下为合

格，60 分以下为不合格。

六、考核结果

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根据考核结果，对先

进单位给予表彰，对落后单位给予通报批评。

附件: 2021 年度信用建设目标考核细则



2021 年度信用建设目标考核细则

序号 考核内容
单项标

准分值
评分标准 得分

1

组织领

导（5分）

领导重视（3

分）
3

把信用体系建设作为本单位一项重点工作推进，单位主要

领导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本单位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全年

不少于 2 次。计 1 分。对市信用办关于信用体系建设工作

的相关部署意见、召开的会议等迅速在本单位召开会议传

达、研究贯彻意见并部署落实。计 1 分。单位主要领导平

时关注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推进情况，对工作有专门批示，

责任科室对领导批示有落实、有报告。计 1分。

2
工作机制（2

分）
2

有牵头科室，有相应的计划、部署、落实和总结，计 1 分。

有专门人员负责双公示工作，计 1分。

3 信用信息归集共享 20
按照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向市公共信用共享平台报送信息，

根据数据报送比例计分。

4
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

息公示与报送
20

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按要求报送。按照报送及时率计

分，及时率 100%的得满分。发现瞒报的此项计 0分。

5 诚信教育 6
举办诚信教育活动并向市信用办报送活动总结或稿件的，

每篇计 2 分。

6 专题培训 4
举办信用体系专题培训并向市信用办报送活动总结或稿件

的，每篇计 2 分。

7 信用承诺 10
在本行业或相关领域中推行信用承诺，并在信用舞钢公示

信用承诺书，按照工作完成情况分档计分。

8 信用报告 10
在本行业或相关领域中核查信用记录或信用报告，有相关

制度的得 5分，有工作记录的得 5分。

9 信用监管 10
制定信用监管文件的得 5分，开展行业信用评价并报送评

价结果的得 5 分。

10 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 5 向市信用办报送典型案例，1个得 1 分，最高得 5 分

11
日常工作落实情况（10

分）
10

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有计划、有部署、有落实；积极参加市

信用办开展的活动、认真完成部署的日常工作或临时交办

工作、配合工作主动，按要求准时参加各种会议和报送材

料。计 10 分。

12
工作创新

（附加分）
10

在信用产品应用、信用监管、诚信教育、专题培训等方面

取得突破进展或大幅度超额完成下达任务的，在省辖市级

或省辖市市级以上主要媒体宣传本单位信用体系工作的，

举行信用体系建设新闻发布会的，由市信用办酌情加分，

总加分不超过 10 分。


